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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考风考纪专项教育活动”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切实加强我校考风考纪，营造健康有序、诚信守纪的考试

环境，维护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，学校决定从 12 月开始至本

学期期末考试结束，在全校范围开展“考风考纪专项教育活动”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目标

通过开展专项教育活动，使学生进一步端正学习态度，严守

考试纪律，增强教师责任意识，共同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，促进

学校教学工作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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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活动内容

1.学校将于近期召开考风考纪专项教育活动动员会议，安排

部署专项教育活动，同时通报近一年在各类考试和毕业论文等方

面学生违纪情况；

2.各学院根据学校的统一要求，制订本学院的专项教育活动

实施方案；

3.根据专项教育活动实施方案，各学院积极开展教育活动，

使考风考纪得到明显改善。

4.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的监考、巡视工作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1.广泛宣传，营造诚信考试氛围。充分利用海报、标语、微

信等宣传方式，通过考前动员，宣传开展考风考纪教育的意义，

让学生认识到考试违纪作弊的危害和影响，努力营造诚信迎考的

考试氛围。

2.开展教育活动，组织教师和学生学习学籍管理和考试违纪

等相关规章制度。利用典型案例对学生进行警示教育，使学生以

诚信守纪的态度对待考试；对近年来监考中有迟到、早退、睡觉、

玩手机和考场发生大规模作弊等严重失职情况的教师进行约谈，

切实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；

3.加大处罚力度，严惩作弊违纪行为。按照学校教学差错、

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、学生违纪处理办法和考试纪律与违纪处

理规定的有关条款，对师生在教学、考试及毕业论文完成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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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作弊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，特别对考前划重点、泄漏试题内

容、查看手机、替考、论文严重抄袭（50%及以上）等行为从严

从重处理。

4.加强巡查工作，消除违纪因素。各学院提前对考题进行审

查，确保试题符合学校试题出题要求，内容正确无误。开考前要

对考场进行巡视，查看监考教师到岗情况、学生证件携带情况、

考场内书本、手机等物品的存放情况，提前消除违纪因素。考试

中要不间断、无死角的进行巡查，对不认真监考的教师和考试违

纪作弊的学生，坚持违纪必究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决不姑息

迁就，维护校纪校规的严肃性。

5.对学业有困难、纪律观念差和曾因考试作弊受过处分的学

生进行帮扶指导，在学习上可采用学习帮扶小组、学习经验交流

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学习辅导，同时加强心理指导，帮助他们调整

思维情绪，克服考试焦虑，以良好状态迎接考试。

6.11 月 30 日前，各学院将专项教育活动具体实施方案报回

教务处。在活动开展过程中，各学院要及时通报活动情况。活动

结束后，学校将组织各学院进行总结汇报并签订本学期期末考试

责任书。

校长办公室

2017年11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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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

发：各学院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

